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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同遗嘱的相关规则虽目前尚未纳入我国《民法典》的直接规定之范畴，但承认共同遗嘱的效力已是现

实之须、利益所求，在承认共同遗嘱效力的基础上，引发了关于夫妻共同遗嘱之撤回效力与实现路径的

争议与探讨。夫妻共同遗嘱相较于传统遗嘱，是主体与概念的延伸，具备撤回处分的关联性、撤回时间

的阶段性、撤回主体的多元性等特征。从遗嘱自由原则、维护当事人生存利益等视角出发，同时借鉴比

较法之相关做法，应在肯定夫妻共同遗嘱可撤回的基础上，以遗嘱订立方一方死亡为界限，分阶段化地

探讨夫妻共同遗嘱撤回规则的实现路径，在双方均在世时应赋予遗嘱人任意的撤回权，在夫妻一方死亡

后，应将生存方当事人遗嘱的撤回权限缩在意思表示的重大瑕疵、变更保留条款的约定、受益人的不当

行为、无法预料的意外情形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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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relevant rules of joint wills have not been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direct provisions 
of China’s Civil Code, it is necessary and beneficial to recognize the effect of joint wills. On the basis 
of recognizing the effect of joint wills, dispute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withdrawal effect and rea-
lization path of joint wills of husband and wife have been triggered.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wills, the joint will of husband and wife is an extension of the subject and concept, and h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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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rrelation of the withdrawal of the disposition, the phased nature of the 
withdrawal time, and the plurality of the withdrawn su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inciple 
of testamentary freedom, safeguarding the survival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and drawing on the 
relevant practices of comparative law, on the basis of affirming the revocation of the joint will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joint will withdrawal rule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should be explored in stages with the death of one of the intestate parties as the boundary, 
and the testator should be given an arbitrary right of withdrawal when both parties are alive, and 
after the death of one of the spouses, the right to withdraw the will of the surviving party should 
be reduced to a major defect in the expression of intent, an agreement to change the reservation 
clause, the misconduct of the beneficiary, within the scope of unforeseen unexpected circums-
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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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同遗嘱，又称合立遗嘱，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遗嘱人达成合意、共同订立一份遗嘱，并在遗嘱中

对各自或共同的财产作出处分安排[1]。近年来，被继承人选择订立共同遗嘱的比例不断攀升，而我国夫

妻基于传统伦理观念、夫妻共同财产制等思想与制度因素选择订立夫妻共同遗嘱，已成为常见民俗与家

庭习惯，此为共同遗嘱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由于立法上共同遗嘱规定的长期缺位，导致就共同遗嘱的效

力与实现路径问题，理论及实务界一直存有争议。尽管如此，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共同遗嘱是家庭观念、

宗族观念下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当事人在遗嘱自由原则下的选择，对维护家庭稳定有着重要意义。故目

前无论是学理上还是司法裁判中，在满足形式要件、体现双方真实意愿的情形下肯定夫妻共同遗嘱效力

已是大势所趋的现实之举。 
本文亦建立在肯定夫妻共同遗嘱效力的前提下，继而着眼于共同遗嘱制度在实践中撤回、变更规则

之运用，而这恰为夫妻共同遗嘱争议纠纷的焦点之一。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条件理

论，行使规则等视角展开研究，以期明晰我国夫妻共同遗嘱撤回权背后蕴含的法理构造以及现实可行的

实现路径，以实现通过理论的深化拓展精进实务应用的现实目标。 

2. 问题的提出：夫妻共同遗嘱撤回效力之争 

夫妻共同遗嘱从类别上看，包含形式上与实质上两种形式[2]。形式上的共同遗嘱，其主要特征就是

单个遗嘱的组合与合并，从内核来看依旧属于单独遗嘱的范畴，不涉及到夫妻共同遗嘱区分于一般遗嘱

之核心“关联性处分”问题，且并不限制遗嘱人生前处分个人财产[3]。此处探讨的共同遗嘱的撤回聚焦

于存在互相牵连、互相依存的关联处分的实质上的共同遗嘱。相比较于一般遗嘱撤回，共同遗嘱的撤回

在我国的立法层面上已难以跟上司法实践层面拓展的步伐。一方面，是共同遗嘱相关概念与规则在上位

法上的长期缺位；另一方面，是近年来司法裁判案件中共同遗嘱的变更、撤回纠纷案件数目不断上升的

同时，司法裁判尺度不一、类案不同判的现象愈发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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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立场 
1) 现有实体法规定 
无论是 1985 年原《继承法》还是《民法典》继承法编及其司法解释均未对共同遗嘱做出直接规定。

仅在 2000 年司法部出台的可供参考的部门规章《遗嘱公证细则》的第 15 条提及，“两个以上的遗嘱人

申请办理共同遗嘱公证的，公证处应当引导他们分别设立遗嘱。遗嘱人坚持申请办理共同遗嘱公证的，

共同遗嘱中应当明确遗嘱变更、撤销及生效的条件。”可见现行规定对共同遗嘱之审慎态度。同时，我

国在司法实践上事实上并没有否认共同遗嘱在实践中的应用，并初步提出了共同遗嘱的构成要件，体现

了在上位法尚缺位情况下司法机关尽可能地贯彻意思表示自由的基本原则。 
我国《民法典》第 1142 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此处的“撤回”，修

正了原《继承法》第 20 条中采用的遗嘱人可以“撤销”所立的遗嘱之措辞。从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角度

看，解读起来更符合文义更为合理。此处的撤回讨论的应是共同遗嘱订立人在自己部分的遗嘱尚未生效

时，可以通过撤回而不是撤销的方式使遗嘱无效；而对于已经生效的遗嘱，仅能根据法律行为可撤销的

一般规则，在发生法律规定的意思表示瑕疵时撤销。 
2) 司法裁判现状 
长期以来各地法院对于夫妻共同遗嘱中关联性处分的撤回因上位法的缺失一直难以系统性的规则加

以规范适用，因而裁判尺度常出现较大偏差，尤其是在共同遗嘱订立方一方已经去世、生存方主张变更

共同遗嘱的情况下。 
对此，有的裁决否认了共同遗嘱订立生存方更改、撤回夫妻共同财产之效力，仅承认对于其对个人

财产的相关处分。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8 年发布的《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

第 19 条规定：“夫妻一方先死亡的，在世一方有权撤销、变更遗嘱中涉及其财产部分的内容；但该共同

遗嘱中存在不可分割的共同意思表示，上述撤销、变更遗嘱行为违背该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出于对

过世方在订立共同遗嘱时真实意思表示与意思自治的维护，该裁判在立场上肯定了仅涉及独立财产部分

遗嘱的撤回，否定了具有关联性的遗嘱的撤回，早期学理上亦不乏类似观点[4]。同样地，在(2019)苏 09
民终 4085 号中，法官亦认可“共同遗嘱人一方先死亡的，生存方仅可变更、撤销涉及其个人财产部分的

遗嘱内容，但遗嘱内容不可分割、变更、撤销行为违背共同遗嘱人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既而亦否认

了生存方撤回关联性处分效力。 
惟近年来，亦有不少裁决承认了订立共同遗嘱的生存方对遗嘱中共有财产中自有部分的重新分配，

此类裁决比例也呈上升趋势。譬如在(2022)鲁 16 民终 2616 号中，就共同遗嘱订立人一方去世后，生存方

将原遗嘱中约定的“双方均去世后房屋所有权由出资人所有”，更改为“待我去世后，房屋属于我的部

分由我的女儿鲁某一个人继承”，判决书中指出：“共同遗嘱人刘某某去世后，原立遗嘱中涉及刘某某

涉案房屋所有的份额部分处分行为发生效力，而刘秀珍于 2013 年 4 月 14 日对涉案房屋其个人享有的份

额进行另立遗嘱变更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遗嘱合法有效正确，同时认定被上诉人

刘秀珍对涉案房产享有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并无不当。”根据本确权纠纷案之判决，生存方遗嘱内容仅

涉及其对房屋“应占的产权份额”的处分，因其意思表示真实且不具备遗嘱无效的任一情形，确认其处

分行为合法有效，即承认了生存方遗嘱变更效力。 
简言之，为防止符合共同遗嘱订立方真实意思表示被架空，目前我国司法裁判中的主流观点仍是承

认共同遗嘱的合法有效与拘束力，但对夫妻共同遗嘱中一方的自由撤回权利有所争议。由此可见，现有

立法与司法上的规定为共同遗嘱的预留了较大的生存空间与裁判空间，虽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我国公民

关于共同遗嘱的撤回产生的争议与纠纷，但较为统一的标准和尺度的长期缺位对于共同遗嘱订立人以及

司法裁决者的法律素养有着较高的要求，长此以往不利于共同遗嘱制度的良性发展。因此厘清现有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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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司法实践规则走向，明晰共同遗嘱撤回的规制路径是平衡被继承人之间、或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

财产关系的重中之重，是继承权实现的应有保障。 
(二) 夫妻共同遗嘱撤回比较法立场 
纵观域外立法，各国对共同遗嘱效力态度不一。英美法系各国普遍承认夫妻共同遗嘱的法律效力，

但名称各不同。譬如，英国承认实质上的共同遗嘱与形式上的共同遗嘱。相较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

家对于夫妻共同遗嘱的立场有较大分歧，有的国家或地区如德国明确承认夫妻共同遗嘱，亦有如奥地利、

韩国等采“折衷说”之国家与地区[5]，而法国、日本、意大利明确则禁止共同遗嘱[6]。 
在承认共同遗嘱的国家中，关于撤回共同遗嘱效力之观点亦各不相同。英美法系中有观点认为双方

均在世时，任意订立方享有撤回权，但需通知另一方后方对另一方产生效力[7]，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相

互遗嘱”[8]，即通过订立赋予对方利益之合同否认撤回之权利。默示信托或推定信托亦是共同遗嘱表现

形式之一[9]，在此信托关系中，受托人为生存方，受益人为共同遗嘱中指定之人，该法律关系间的约束

力使得一方去世后，另一方不得改变遗嘱。 
以法典的形式承认夫妻共同遗嘱的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其撤回的问题，在整体制度构建上往往更为完

善。譬如根据《德国民法典》共同遗嘱章节第 2270 条、2271 条之规定，双方在世时，配偶任一方均可

自由撤回原定共同遗嘱；一方去世后生存方关联性处分之约束，不能任意进行撤回或更改，但生存方在

意思表示错误、忽略特留份权人、重婚等特定情形下，可依据继承契约撤回规则，撤回原共同遗嘱。 
域外立法关于夫妻共同遗嘱及撤回权的规则构建过程中结合本国的司法体系、实践习惯、伦理传统

而规定各不相同，我国立法与司法在参考借鉴时亦应立足现有实践和法律体系的实际情况而有所侧重和

取舍。 

3. 夫妻共同遗嘱撤回性分析 

(一) 夫妻共同遗嘱之可撤回性 
1) 遗嘱自由之要求 
我国《民法典》第 113 条、第 124 条、第 1133 条规定 1，我国宪法和法律确定了我国公民的财产权

利及继承权利，一方面是为了当事人财产流转的安全性、稳定性[10]，实现财产按照当事人之意愿实现流

转与再分配，以期减少确权纠纷、降低移转风险。虽有观点认为放松共同遗嘱的拘束力，不利于已故被

继承人原遗嘱中真实意思表示的实现，但如何家庭环境、经济背景等发生重大变化等重大特殊情况之时，

属于是超出死亡方生前难以预见的信赖保护利益外的情形，况且先死亡一方生前若面对此情况未必会做

出同当时订立共同遗嘱时相同之处分，此时仍全盘否认共同遗嘱订立生存方之遗嘱处分权难免使得法益

保护的失衡。 
共同遗嘱在行为性质上属于多方订立人的死因处分，其完全生效的条件在于订立方均死亡事实的发

生。面对尚未完全生效的共同遗嘱，不得否认其作为一般遗嘱的特殊形式表现下一般遗嘱中遗嘱自由的

原则与特征，故应肯定生存方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处分自有遗产之权利。 
2) 当事人之利益之保障 
自我国社会发展背景与传统伦理观念上看，共同遗嘱并非是为了将共同遗嘱设立人之财产进行重整

或者区分，更多的在于定纷止争，维护家庭合睦，以期得家族财产延续，可见维护家庭和睦关系应是夫

妻双方生前订共同遗嘱之共同期许。但从现实角度出发，夫妻一方去世后，生存方或者其他法定或遗嘱

继承人之后续生存状况以及家庭变迁事实上很难完全符合遗嘱订立时所预料。夫妻一方去世后，若家庭

 

 

1《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民法典》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自然人依法享有继承

权。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

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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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重大变故，如夫妻双方设立共同遗嘱时指定子女为继承人，但生存方若再婚生子，基于特留份与

法定继承制度下原子女的期待利益如何保障？又譬如生存方的经济斗转直下难以维持正常生存，生存方

生存利益该如何维持？又或者夫妻双方本已指定全部财产继承人，但生存方突中巨额彩票，生存方对这

笔意料之外的财产的自由处分权如何保障呢？ 
基于对去世一方独立权利的重视和信任权益的保障，即便生存方不再享有随时变更共同遗产的权利，

但出于对去世一方的本意、生存一方的实际利益、以及对遗产预期利益的综合考量，对去世方信任权益

的保障程度应在订立人在设立共同遗产时所能预见到的未来的合理限度范围之内。对于不可预测的收益，

不构成关联性限制下牺牲的产物，不应被纳入受限客体范围之内，并应于特定情形希赋予当事人的撤回

之权。 
(二) 夫妻共同遗嘱撤回的特征 
相较于作为单方法律行为的单独遗嘱的撤回，在探讨夫妻共同遗嘱的撤回时应建立在明晰共同遗嘱

学理与法理的特征之上，以厘清适用上的争议与纠纷。 
1) 撤回处分的关联性 
实质意义的共同遗嘱在内容上可能存在独立或关联的两种处分，但其核心特征是双方处分的“关联

性”或“相互依存性”[11]，为夫妻双方处分意愿结合之产物。共同遗嘱既是夫妻双方意愿的重叠，亦是

夫妻双方经过商讨妥协折衷后的整合产物，包含着的是夫妻间“不可分割的共同意思表示”，形式上表

现为“内容上相互关联乃至拘束性”。根据《德国民法典》在第 2270 条第 2 款 2 之观点，夫妻共同遗嘱

的表现形式的内核在于以意思表示的关联、约束来实现约定法律效果。 
夫妻共同遗嘱的撤回是指在夫妻共同遗嘱这一死因处分尚未生效或尚未完全生效时阻止意思表示的

部分或者全部生效，因而自然也会牵涉到具有关联性之处分。 
2) 撤销时间的阶段性 
死因处分是遗嘱的最核心的要件。学理上对于共同遗嘱生效时间探究通常以一方死亡为界，作为死

因处分，死亡方订立的遗嘱内容因其死亡发生法律效力，而涉及生存方遗嘱之部分并不会因另一方之死

亡而随之生效，终意处分的完全生效以双方皆过世为要件[12]。 
夫妻共同遗嘱在配偶双方的意思表示基础之上，相较于一般遗嘱，共同遗嘱人设立人死亡时间的不

同导致遗嘱生效的分阶段性，其撤回与双方的死亡时间差密切相关。以双方均在时与夫妻共同遗嘱人一

方过世为界，夫妻共同遗嘱人对于处分权的行使呈现出各有侧重的判定规则。事实上，司法实务界与理

论界的实务纠纷与理论争议主要集中于一方过世后，生存方关于撤回权的行使，后文将展开讨论权利之

行使规则，此处不加赘述。 
3) 撤销主体的多元性 
我国有学者将共同遗嘱的常见类型归纳为相互指定型遗嘱、共同指定型遗嘱、柏林式遗嘱等类型[13]，

由于在实践中由于共同遗嘱人设立人对其财产有更多样化的处分可能性，加上牵涉继承利益主体广泛、

家庭发展变迁，譬如家庭关系破裂、另一方另寻婚姻、家庭财富发生巨大变化等与共同遗嘱订立时的预

期不相符之场景，超出死亡方可得期待利益之范围时，在民法意思自治原则下为切实维护被继承人意愿

的实现及自身的继承利益，在特定是由下，应适当赋予其他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在夫妻一方去世后的撤

回权。比如，设夫妻双方设立共同遗嘱，指定其子甲在双方去世后获得全部财产，一方去世后，另一方

再婚产女乙，基于继承权和特留份权利制度势必会对甲的期待继承利益造成影响，从而甲可以在一方再

婚后立即作为继承人，要求根据法定继承分配过世方遗产，从而避免财产损失。 

 

 

2《德国民法典》第两千两百七十条第二款：配偶双方互相使对方受益，或一方向另一方做出的有利于与后者有血统关系或以其他

方式与之有亲近关系者的处分，有疑义时，应认为这些处分具有第一款规定的相互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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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夫妻共同遗嘱撤回之实现路径 

我国《民法典》第 1142 条规定了一般遗嘱的撤回适用规则，惟共同遗嘱在主体上、生效时间、处分

客体上不同于一般遗嘱，因而共同遗嘱撤回的讨论空间会更为复杂，须在《民法典》第 1142 条基础之上

展开延伸与补充。关于实现路径问题的讨论，在夫妻共同遗嘱撤回时间的阶段性之特征下，本文将以共

同遗嘱订立人一方死亡为时间节点展开讨论。 
(一) 双方均在世时的撤回 
夫妻双方均在世时，死因处分尚未生效，基于遗嘱自由与意思自治原则，遗嘱订立人可以自由变更

或撤回共同遗嘱。德国继承法学者认为，应赋予该阶段共同遗嘱任一订立方不受限地变更、撤回遗嘱意

志之权利，但需以公证证书的形式以保障另一方享有对该变更或撤回之知情权[3]。我国有学者对此持有

相同态度，认为在夫妻共同遗嘱人生存期间，可以通过共同意思表示以变更或撤回遗嘱[14]。在双方遗嘱

人尚在世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均享有对财产的自由处分权益，受遗嘱自由原则的保护而不受限于订立另

一方关联影响。我国目前司法裁判上亦采用此观点，在(2021)粤 01 民终 9128 号判决书中对于夫妻双方均

在世时，一方提出了变更遗嘱请求，指出：“在共同立遗嘱人均健在且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因各共

同立遗嘱人可以保护其遗嘱利益，故这时的遗嘱自由应当受到充分保护。” 
虽基于遗嘱自由原则，共同遗嘱订立人有权变更、撤回相关遗嘱，但鉴于共同遗嘱的关联性特征，

无法完全忽视共同遗嘱之约束力，从规则构建上看，撤回方须采取一定的方式使得另一方知晓或者应当

知晓该变更或撤回行为，此时遗嘱的撤回处分方可对另一方发生效力。对此，可参照《德国民法典》第

2271 条之规则，通过为撤回人设立通知其他遗嘱订立人之义务，通知到达后该撤回方可对另一方生效，

以实现对共同遗嘱订立人信赖利益的保护。 
(二) 夫妻一方死亡后的撤回 
目前的学理上与司法实践中就夫妻共同遗嘱可撤回性的探讨，于配偶一方去世后另一方尚在世之阶

段的分歧更为突出，主要由于此处会难以避免地产生已故方信赖利益与生存方遗嘱自由之间的衡平取舍

之问题，故有观点主张基于意思表述的关联处分性，否认一方去世后生存方之撤回权[15]。惟笔者以为，

已故方信赖利益与生存方遗嘱自由两种利益之协调并非需要如此严格地禁止夫妻共同遗嘱撤回，换言之

此种约束力不是应该是绝对的，而应该是建立在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原本之意思表示、家庭变迁、财产

价值等综合因素之基础上。换言之，在共同遗嘱订立方一方去世后，共同遗嘱作为死因行为开始产生效

力，生存方受限于关联性处分虽不可任意撤回，但在符合某些特定条件下，应依旧赋予生存方当事人遗

嘱撤回权。 
通过赋予特定情况下共同遗嘱订立人合理的撤回权，打通了死因处分的关联性与遗嘱自由的原则性

之间的壁垒，以期平衡共同遗嘱订立人之间的内在法益。以但书形式完善规则体系，防止极端情况下利

益的失衡，对于纠纷解决、制度完善、体系构建有重要意义。简言之，生存方可撤回共同遗嘱的情形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 意思表示的重大瑕疵 
共同遗嘱从民事法律行为视域上看，理应适用基于意思表示瑕疵中因错误而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可

以撤销的一般规定，只不过此处的撤销应基于法律行为的生效理论，变更为“撤回”在解释体系上更为

合理， 
换言之，若共同遗嘱人订立人基于意思表示重大瑕疵而进行了违背其内心真意之处分行为，则原共

同遗嘱之效力则需打上问号，此时出于对意思表示真实的保护，基于重大误解的意思表示可得撤回。举

例而言，常见的情形就包括有非婚生子女的出现、遗忘必留份继承人等情况。比如夫妻双方婚后无子女

故设立共同遗嘱，规定就夫妻共同遗产 A 房屋在一方去世后另一方享有居住权，双方去世后 A 房屋由捐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4246


罗宇 
 

 

DOI: 10.12677/ds.2023.94246 1829 争议解决 
 

赠给福利机构。一方去世后，另一方发现了非婚生子女。在此情况下，若基于理性谨慎的一般第三人视

角认为死亡方若生前知晓该事实则不会对自有财产做出原有处分时，应允许撤回该处分，以实现在世方

对亲生子女利益之保护，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 
2) 变更保留条款的约定 
考虑到立遗嘱人在离世时间上的“差异性”而带来的撤回难的问题，德国司法实践中提出了为免除

义务条款与变更保留条款，即在共同遗嘱订立时对双方或者另一方变更或撤回关联性处分的权利做出保

留性规定。有鉴于此，共同遗嘱订立人在遗嘱订立时，可选择约定保留条款，有备无患地为夫妻共同遗

嘱留有变更之空间，减少疑难纠纷的同时为潜在的突发事件提供可行之解决方案。 
通过保留条款一定程度上地排除共同遗嘱的约束力，这既是夫妻双方意思表示自由之体现，同时肯

定了共同遗嘱本身之效力，这意味着当遗嘱约定情形出现时遗嘱人才能对遗嘱进行撤回，亦可作为定纷

止争、维护家庭合睦关系上发挥可观效用的折衷方案。因此，实践应尊重双方保留条款之效力，承认条

款所赋予之撤回权，此亦为遗嘱自由原则之体现。 
3) 受益人的不当行为 
根据《民法典》1125 条规定了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多种情形 3，不同于一般遗嘱的是，共同遗嘱作

为双方意思表示的重叠与协商的产物，故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丧失，不仅仅涉及到其伤害的被继承人之

部分。而受益人是否丧失另一方财产部分的继承权应视具体情况，在充分尊重去世方真实意思表示、基

本伦理道德之间进行价值考量，保证被继承人的价值主体地位的同时尊重其的真实意愿，譬如考虑家庭

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理性谨慎客观评估受益方针对去世方生前的不当行为对于共同遗嘱的是

否如此订立而产生的影响程度大小。 
4) 无法预料的意外情形 
共同遗嘱因其特殊形式，订立人阴阳两隔之情况往往难以避免。而世事难料，对于生存方的生存方

是否会遇到严重影响其生存利益的不可抗力与意外情况都是不得而知的。面对突发状况，生存方抗风险

能力相较于共同遗嘱订立时出现了巨大变化，且缺乏通过相关保留条款或其他权利主张加以应对时，法

律法规出于保护生存方生存利益的与维护基本人权的考量，在此条件下应赋予遗嘱订立的生存方得以撤

回原遗嘱中相关内容之权利。退一步而言，如过世方面生前得以预料此种情况可能也会愿意对相关遗嘱

做出相应之修改，此假设亦不违背伦理关系与公平诚信的考量。 
但为防止此项权利之滥用，应严格限制其适用情形，唯有严重影响到当事人生存利益时方可主张，

建议以形成诉权的严格形式，对撤回关联性处分的进行程序规制。 

5. 结语 

明晰共同遗嘱的撤回问题，是完善共同遗嘱制度体系不可避免的重要一环。以阶段性要素划分夫妻

共同遗嘱的撤回规则，是探究法律行为视域下死因行为的应有之义，是维护共同遗嘱的继承关系各方当

事人之间利益的正义之举。在双方均在世时，主张撤回自由主义；在一方当事人在世时，应采取撤回肯

定主义，但非经特定事由在世方不得擅自撤回遗嘱。阶段化的分析，在厘清复杂法律关系的同时维护多

方利益间的平衡，降低争议与纠纷点的同时为后续问题的解决提供切实可行、合理合规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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